
    

法国议员和议会的地位 

□  祝杨军  

  

一、法国议员的权利和义务  

议员的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权利和义务。权利代表了议员受重视的程
度，义务则规定了议员的责任。受重视程度越高，被赋予的责任越大，在一定程度上
标志着议员的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议员的权利  

1.议员的豁免权 

议员的豁免权以宪法第二十六条为基础。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言论免责权。议会的任何议员都不得因其在履行职责时所发表的意见或者
所投的票而受到追诉、搜查、逮捕、拘留或审判。该项特权是对议员独立、自主、自
由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所必不可少的保护。这项权利的确立，确保了议员根据自己的个
人信念、良知、判断而自由、自主地行事，避免他们因担心受到惩罚而缩手缩脚。 

第二，人身不得侵犯权。议会的任何议员在议会会议期间享有不可侵犯权，非经
所属议院的批准，不得因刑事案件或轻罪案件而受到追诉或逮捕。在议会的非会议期
间，非经所属议院办公厅的批准，议员不受逮捕，但已经提起的诉讼或者已经确定的
判决除外。 

第三，议会始终有权要求立即中止对其议员所提起的案件。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三
款规定：“针对某位议员的拘禁、调查、限制自由的措施等，在该议员所属议会的要
求下，将在该会期内自动中止。”要求中止对某位议员的拘禁或调查的决议由议会全
体会议作出。首先由一个被议会事先指定的有各党团代表参加的委员会讨论此问题，
并在讨论的基础上提交一份最后的决议草案，议会全体会议据此草案进行审议和表
决，如果该项草案被否决，则在会期之内不能再提出这个问题。 

2.议员的待遇 

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议员的薪酬问题，其具体实施则由1958年3月通过的《组
织法实施法令》加以调整。议员薪酬的数额参照某类高级政府官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而
定，目前大致为30616.75法郎，约合人民币35000元。在基本工资之外，议员还可以
获得职务补贴，其基本数额为基本工资的四分之一，主要根据议员在议会中的出勤情
况发放。1992年以前，议员收入的55%以上部分才纳税，但在1992年之后，他们的所
得税缴纳办法已经与其他普通公民完全一致了。 

除了上述收入外，议员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照顾，比如给助手发工资，通讯、交
通等费用免除，等等。 

（二）议员的义务  

1.不得兼任某些职务的义务 

不得兼任某些职务的义务体现了议员地位的不可兼容性。 



（1）议员不得兼任某些公共职务。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指议员不得兼任政府官
员。 

（2）议员不得从事大部分的私人职业。禁止议员从事私人职业主要是基于两个
方面的考虑：一是保障议员的绝对独立性，避免议员因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或是因职业
威胁而不能很好地履行议员的职责；二是避免以权谋私现象的出现，这对于法国这样
一个不是实行典型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而言更为重要。 

2.财产公开的义务 

1988年法国通过了有关政治领域财政透明度的组织法，该组织法在选举法中加上
了一个新条款，确立了议员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即确立了议员公开其财产的义务。根
据此项制度，议员在就职之际，即有义务公开其财产来源和数额，其应当向财政透明
委员会（由国家委员会副主席、最高法院第一主席、审计法院第一主席等人组成）递
交一份“以自己的名誉作为担保”的个人财产清单。国家有关专业部门对其全部个人
财产进行评估。议员任职期间，如果其财产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且认为有必要时，应当
向财政透明委员会作出说明。在议员任期结束时，其需要重新提交一份财产清单。并
且允许对可能被怀疑为在任期期间受贿所得的财产予以澄清或说明。 

二、法国议员的地位及特点  

法国议员的地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普遍性。这在法国1791年宪法中已经有了系统化的体现：“由各省任命的
代表并不是这些省自己的代表，而是全国的代表。”也就是说，所谓某个省的议员，
也只是说该议员是在某个省中被任命的，而不是说该省任命了该议员。实践中的一些
例证也表明了这一点。如1871年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德国吞并后，在议会中仍能
看到该地区议员的位置。此外，从立法上来说，《国民议会章程》第二十三条重申了
议员地位的普遍性，禁止在议会中组织旨在捍卫地区、行业或特殊利益的团体。 

第二，独立性和不可收回性。如前所述，赋予议员独立的地位也是法国宪政实践
多年以来的传统，这种独立，从议员被赋予的特权和待遇即可知。同样的，议员的这
种独立地位也是不可收回的，因为选民不能因为议员没有按照其意愿行事就撤回对该
议员的委托。当然，如果该议员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也不可能完
全不顾选民的意志。 

第三，专业性。实际上，议员的专业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议员具有关于
议会工作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如议员本身是学法律的等；二是议员除了担任议员外，
不再担任其他任何工作，无论其是什么专业出身。法国有自己的议员待遇保证体系，
其议员依靠议员职业本身完全可以生活，从而保证其全身心投入和独立性等，以达到
作为议员的基本要求。 

三、法国议会的历史 地 位   

第一，从法国议员地位的普遍性来看。法国议员具有很高的代表性，这说明议会
的组成形式是民主的；又由于议员地位的普遍性禁止了在议会中组织旨在捍卫地区、
行业或特殊利益的团体，所以议会首先应该是中立的，然后应该是调和各种利益集团
互相合作与斗争的工具。基于这两点，议会理论上应该在政治生活中拥有最高的权
力，有最高的地位。但是，事实是，在法国的双层政体下，在第五共和国，行政权强
而有力，处在国家行政权力中心的总统，也处在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地位。宪法规
定：“共和国总统监督对宪法的遵守。总统进行仲裁以保证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和国
家的持续性。总统负责保证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条约和共同体协定的遵守。”
总统有任免总理、主持内阁会议、将重要问题付诸公民投票、与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
后解散国民议会、统帅军队、批准条约等权力。总统通过国情咨文与议会联系。经
1962年宪法再次修改后，总统的产生和国民议会议员的产生同样由国民直接选举。也
就是说，国家行政权力和国家立法权力的运用同等发生于选民的直接授权。从这些规



  

定来看，法国议会便被放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首先是拥有广泛的代表能力，但
由于分到的权力份额较行政权少，而丧失了本该属于议会的最高权力，只能屈于行政
权力之下；其次是其中立的特点，仅仅被看成是行政权力调和各方矛盾的工具，而自
身没有独立的影响力；然后是虽然作为国家最高的利益协调中心，却仅仅是一个华丽
的外表，因为在其中唱主角的并不是议会。这本身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有着深刻的历
史根源。 

第二，从议员的独立性和不可回收性来看。首先，由于议员的独立，议会也是独
立的，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而言，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如议会拥有对政府
的监督质询权和弹劾权等，但是由于它只是三权分立队伍中的一支，且分权能力较
弱，已经落到了行政权力之后，它便不能利用其立法权等无限制地、或者说任意地支
配总统或最高法院。其次，由于选民对议员的委托具有不可回收性，所以选民不能因
为议员没有按照其意愿行事就撤回对该议员的委托，保证了议会决策的高效率、可信
度和稳定性，维持了选民的信心和对当局的信赖，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各利益集团
之间合作和斗争的秩序，使得各利益集团之间不得随意因为对他方决策的不满而挑起
事端（因为那是无效的）。从这两点来看，议会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凸现出来：法国
议会具有与政府、法院近乎相等的地位，但其实际影响力不及政府，仅对政府有制衡
作用。又由于选民对议会的委托具有不可回收性，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保证了议会在法
国政治社会中较高的声望和地位，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 

第三，从议员的专业性来看。议会的所有职能中，是以立法职能为基础的，这是
议会的传统专业。议员的专业性，首先保证了议会的独立性，其次提高了议会的工作
效率。对于议会来说，这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法国议会的独立性和高效率，使得议
会能在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第四共和国时期，议会的立法权限是绝对的，然而
第五共和国宪法却明确规定需要国会参与的立法范围，宪法第三十四条列明为公民权
利、军事征兵、刑法、税收、教育、社会保障、工业组织、财产权利、就业以及地方
社区的司法权。这说明，国会的传统专业受到了限制。这些表明，法国议会在权力斗
争中的相对劣势。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议会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并不代表法国政治制度的优劣，这
是由法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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